
私立文興高級中學特殊學生成績處理要點 

民國 96 年 3 月 14 日特教推行委員會修正 

民國 108 年 1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 

 

壹、 依據 

一、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 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三、 私立文興高級中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 

貳、 目的： 

一、 維護本校身心障礙學生(以下簡稱學生)受教權益，並促進其學習、心理、

情緒、社會等適應能力，以利發展身心潛能。 

二、 為使任課教師因應學生身心特性和需求，彈性調整學習內容和評量方

式，並作為其學習評量之依據。 

參、 適用對象： 

一、 經本縣或其他縣市鑑輔會鑑定，核定為特殊教育學生者。 

二、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重大傷病證明或醫療診斷證明，且經本校個

案會議審議為有接受相關特殊服務需求者。 

三、 懷孕、曾懷孕（墮胎、流產或出養）與育有子女之學生。 

肆、 個案會議： 

本校輔導室得視學生身心狀況與輔導需求，建請召開個案會議，邀請教務主

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專任輔導教師、班級導師、該班各任課老師等相

關人員，共同討論個案輔導策略，必要時得請學者專家或精神科醫師列席指

導。 

伍、 學生學習評量原則： 

一、 依據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評量辦法辦理。 

二、 德行評量 

得依學生特殊需求，彈性處理出缺席和請假事宜，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執行。 

三、 學業成績評量 

(一) 任課教師應考量學生之學習優勢和學期教育目標，撰寫個別化教育計

畫(IEP)，彈性調整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式及標準。 

(二) 為實踐教育精神，如學生有學習特殊需求，其課程設計和教材編選應

符合適性化，且任課老師應依據學生障礙類別和程度之不同，彈性調整

評量形式及給分比率。 

(三) 多元評量之調整措施： 

1. 縮小考試範圍：任課老師得選擇符合學生學習能力之內容進行評量。 

2. 調整原試卷之各題型配分比例。 

3. 依學生學習程度另設計試卷。 

4. 重複測驗：使用相同難易度試卷，再次檢測學生學習表現。 



5. 替代性作業：任課老師得另指定符合學生學習能力之作業，作為日

常形成性評量、定期總結性評量之學習評量依據。 

6. 任課教師依據個別化教育計畫(IEP)實施評量後，如學生學期學業成

績達及格(60 分)基準，則授予該科目學分。但如學生學期學業成績

未達及格基準，則應予補考或得申請重補修。 

陸、 輔導室列為特殊生(具有醫院診斷證明者)名單成績及格基準規定如下： 

高一以四十分為及格標準，高二以五十分為及格標準，高三以六十分為及格

標準。前項學生學業成績不及格之科目，應予補考。 

柒、 補考： 

補考內容應依個別化教育計畫之學習內容或任課教師另行訂定之學習目標為

準；補考方式除一般紙筆測驗外，得另行安排與課程相關之操作、報告、心

得寫作等多元評量方式；補考成績不及格者，需參加重補修課程。 

捌、 成績處理方式： 

一、 在平時成績和期末考上調整成績為學期成績及格 60 分；成績單上不註

記。 

二、 若成績不及格者列入公布補考名單中，由任課老師個別給予補考(使用多

元評量方式)並加以記錄；成績單上將註記「補｣以示補考通過。 

三、 個別補考方式請任課老師向註冊組領取表單註記後繳回歸檔。 

四、 若該生在高中就學期間才列為特殊生者，若總學分數未達 160(必修 70，

選修 90)，涉及無法領取畢業證書時，是否追加其高一、高二的成績及格

通過，需由導師提出經「特教推行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後，始給予追認合格

學分。 

玖、 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簽核後實施。 


